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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  
討論文件  

 
 

 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有關實施交易所買賣基金印花稅寬免的立法建議  
 

 

目的  
 
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《政府財政預算案》中，政

府建議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轉讓的印花稅。

為此，政府須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117 章 )。本文件向委
員簡介有關的立法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
交易所買賣基金  
 
2 .  交易所買賣基金業務是全球資產管理業的重要一環，而
且 增 長 迅 速 。 香 港 的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屬 開 放 式 集 體 投 資 計

劃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(聯交所 )上市或買賣。這類
基金旨在追蹤、模擬或對應相關指數 (例如某地區一組股票市
場的指數 )或相關基準 (例如金銀定價的基準 )的表現。交易所
買賣基金的一大優點，在於可讓投資者分散投資，投資相關

指數或基準所反映的資產，而無須實際擁有構成該等指數或

基準的成分資產。  
 
現時徵收印花稅的安排  
 
3 .  有利的稅務環境是交易所買賣基金發行人在決定基金成
立地或上市地時的重要考慮因素。作為政府在二零一零至一

一財政年度《政府財政預算案》提出的一項新措施，香港自

二零一零年起把印花稅減免範圍擴大至涵蓋港股佔相關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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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重不高於 40%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1。在香港上市的交易所買

賣基金數目由二零一零年年底的 69 隻大幅增至二零一四年六
月十三日的 124 隻，這類基金的平均每日成交額也由二零一
零年的 24 億元增至二零一三年的 37 億元。香港成為了亞太
區最大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市場之一，發展潛力巨大。截至二

零一四年四月，香港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市場的市值位列亞洲

第二，二零一四年首四個月的總成交額則位列亞洲第三。  
 
挑戰  
 
4 .  在主要的國際金融市場中，目前只有香港仍徵收交易所
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交易的印花稅。就未獲寬免印花稅的交

易所買賣基金而言，買賣雙方須各自繳付印花稅，金額按成

交額的 0.1%計算。其他司法管轄區，包括澳洲、日本、南
韓、中國內地、新加坡、英國及美國，都沒有徵收交易所買

賣基金股份或單位交易的印花稅。區內主要金融市場之間的

競爭日趨激烈，徵收印花稅增加了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

位交易的成本，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。過去

數 年 ， 儘 管 聯 交 所 的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數 目 與 成 交 額 均 見 增

長，但香港作為區內交易所買賣基金樞紐的地位卻面對其他

市場的嚴峻挑戰。  
 
5 .  有些交易所買賣基金以追蹤在聯交所買賣的港股的表現
為 目 標 (港 股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)， 並 在 香 港 備 存 持 有 人 登 記
冊。就這類基金而言，徵收交易印花稅還會削弱其競爭力。

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，但沒有在香港備存持有人登記冊

的港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為例，買賣其單位可獲豁免印花稅  2。

不過，如沒有任何豁免或減免，買賣在聯交所上市並在香港

備存持有人登記冊的港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的單位，一律須繳

付印花稅。我們必須進一步推動並支持在聯交所上市或買賣

的港股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發展，以吸引資金留在香港。  
 
6 .  由於港股佔相關指數比重不高於 40%的交易所買賣基金
無須繳付印花稅，把印花稅寬免範圍擴大至涵蓋所有交易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自二零一零年起，政府根據《印花稅條例》第 52 條，按個別情況減免合資格的交
易所買賣基金所須繳付的印花稅。  

2  轉讓香港證券一般須繳付印花稅。根據《印花稅條例》，“香港證券＂的定義為

“其轉讓須在香港登記的證券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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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基金，還會為所有交易所買賣基金（不論其資產組合）

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。  
 
寬免印花稅的建議  
 
7.  基於上文所述，政府在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《政府
財政預算案》中，建議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

轉讓的印花稅，令港股成分較高的交易所買賣基金也可降低

交易成本，並藉此促進香港在開發、管理和買賣交易所買賣

基金三方面的發展。這有助鞏固香港的資產管理中心地位，

推 動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整 體 發 展 ， 既 為 市 場 從 業 員 帶 來 更 多 商

機，又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。  
 
8 .  轉讓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股份或單位所須繳付的印花稅，
目前在《印花稅條例》附表 1 第 2 類予以訂明。我們建議修
訂該條例，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股份或單位轉讓的印花

稅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
9 .  我們現正擬備修訂條例草案，以期在二零一四至一五立
法年度上半年內把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 




